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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警訊
以起重機乘載或吊升勞工作業，常發生致命職災事故
· 危險！您不可不知！ -
以起重機搭載人員具高危險性，颱風季節過後修護施工更應注意 
目前正值颱風季節，由過去經驗顯示在颱風過後，時常在馬路上看到移動式起重機附掛搭乘設備(俗稱吊籃、吊籠、吊桶或平台)穿梭於大街小巷，進行廣告招牌、路燈、高處線路之裝置、修護等工作，但不幸地也陸續傳出多起因使用起重機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而發生墜落死亡事故。依勞委會重大職災資料庫統計顯示（如表1），歷年計有11位勞工因以起重機搭載人員作業而發生死亡職災，顯示以起重機搭載人員進行作業存在高度危險性，如非不得已，千萬不可如此作業，相關作業勞工朋友不可不慎。
表1：歷年起重機搭載人員作業職災案例
	年/月
	死
	傷
	詳情
	縣市

	99/ 08
	1
	0
	1名男性廣告工站立在移動式起重機吊籃內從事廣告招牌維修作業，因吊籃碰撞牆壁而造成插銷飛落，自7層樓高處墜落死亡。
	高雄市

	98/ 03
	1
	0
	1名男性油漆工站立在移動式起重機吊籃內從事鋼構除銹油漆作業，由於鋼索過捲揚造成鋼索斷裂，隨吊籃墜落致死。
	台中縣

	97/ 10
	1
	1
	2名男性勞工乘坐於起重機吊籃內從事安裝及測試等作業，因吊籃之連接處焊接不良，造成支承座架處發生斷裂，2人隨同吊籃墜落，造成1死1傷。
	彰化縣

	97/ 01
	1
	0
	1名男性園藝工站立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平臺上從事樹木鋸除作業，因鋼索鬆脫隨同工作平臺在自6.5公尺處墜落致死。
	屏東縣

	96/ 06
	1
	1
	2名男性勞工站立於移動式起重機吊籃內從事廣告布幕拆除作業，由於廣告布幕潮濕沉重加上兩人重量，超過連結桿的強度，導致彎曲變形及吊籃傾覆，1名勞工從40公尺高處墜落致死。
	台北市

	96/ 05
	1
	0
	1名男性勞工站立在起重機吊籃內從事樹木鋸除作業，因吊籃支架焊接處斷裂，隨同吊籃墜落致死。
	彰化縣

	96/ 05
	1
	0
	1名男性勞工從事拆除物清運作業，跳入起重機吊桶後因觸電而掉出吊桶外墜落致死。
	台北縣

	95/05
	1
	1
	2名男性勞工站立於移動式起重機附掛吊籃內從事墩柱施工步道設置作業，因吊籃固定基座與起重機吊桿接合焊接面過負載斷裂，致勞工從距地面高度約10公尺高處墜落致死。
	台北縣

	94/ 07
	2
	0
	2名勞工站立在吊籠內從事安裝管線時，因吊籠遭另一台起重機伸臂碰撞，隨同吊籠墜落致死。
	桃園縣

	94/ 05
	1
	0
	1名男性勞工吊掛於起重機吊鉤上於河床發電機上方從事吊掛作業，因起重機傾斜隨同發電機被河水沖走失蹤。
	新竹縣


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規定，移動式起重機使用應以吊物為限，不得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雖有但書規定從事貨櫃裝卸、船舶維修、高煙囪施工等尚無其他安全作業替代方法，或臨時性、小規模、短時間、作業性質特殊，經採取防止墜落等措施者，不在此限*。但是，大部分雇主及勞工朋友只注意到但書的例外適用情境，卻未重視同時規定應在無其他安全作業替代方法及採取防止墜落等措施時，才能以起重機載人作業。雇主或勞工朋友如基於一時方便，便宜行事地以起重機附掛吊籃進行作業或供作人員上下，然因吊籃及鋼索強度不足、焊接不良、插銷脫落等潛在危害因子，加上作業時負載過重或吊載物件，以及勞工朋友未穿戴安全帶等因素，造成人員連同搭乘設備墜落而致災。
因此，雇主及勞工朋友在特殊情形下以起重機搭載人員作業時，除在源頭端，應使搭乘設備依規定做好安全設計與製作外，在作業前亦要確實檢查與測試，在作業中做好安全防護措施，確實遵守作業安全規範，才能確保作業安全。
職災案例

	案例1.
民國99年8月10日上午11時，高雄市一名38歲男性廣告工，站立在移動式起重機加裝吊籃內從事廣告招牌維修作業，由於吊籃僅以插銷扣住起重機伸臂前端的配合孔，插銷並未鎖固且無其他防止吊籃脫落的措施，加上勞工作業時未配戴安全帽與安全帶，當起重機伸臂下俯時，吊籃因碰撞牆壁而造成脫銷飛落，人員隨同吊籃自約7層樓高處(約23公尺)墜落致死(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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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職災案例1之示意圖

	案例2.
民國98年3月8日上午10時，台中縣一名47歲男性油漆工，站立在移動式起重機附加吊籃內從事鋼構除銹油漆作業，由於起重機無過捲預防及過捲警報裝置，當鋼索過捲揚造成鋼索斷裂，罹災者隨同吊籃由50公尺高處墜落致死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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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職災案例2之示意圖

	案例3.
民國97年1月28日下午1時，屏東縣一名48歲男性園藝工，站立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鐵製工作平臺上從事樹木鋸除作業，由於吊掛鋼索未確實吊掛在起重機吊鉤上，又因吊鉤缺乏防止荷物脫落裝置，當罹災者指示操作員吊升工作平臺時，在高度約6.5公尺處因鋼索鬆脫，罹災者隨同工作平臺落下而墜落致死(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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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職災案例3之示意圖

	案例4.
民國96年6月8日上午7時，臺北市一名34歲男性勞工和一名同事，站立於移動式起重機附掛吊籃內從事廣告布幕拆除作業，由於廣告布幕潮濕沉重加上兩人重量，超過連結桿的強度，導致彎曲變形，造成吊籃傾覆，加上兩人未將安全帶鉤掛在適當且堅固之處，致使罹災者從40公尺高處墜落致死(如圖4，另一人抓住吊籃而未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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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職災案例4之示意圖

	案例5.

民國95年5月16日午夜0時，臺北縣一名24歲男性點焊工與一名同事，站立於移動式起重機附掛吊籃內從事墩柱施工步道設置作業，當起重機吊桿舉升時，因吊籃固定基座與起重機吊桿接合焊接面，無法承受吊籃內2位勞工、高壓氣體鋼瓶及其他工具之總重量而斷裂，致勞工從距地面高度約10公尺高處墜落，一人罹災死亡、一人重傷(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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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職災案例5之示意圖


起重機作業應注意事項
1. 作業前確認安全性能
(1) 起重機應置於水平堅硬之地盤面；具有外伸撐座者，應全部伸出。
(2) 應先進行試吊測試，起重機位置移動後，亦應重新辦理試吊測試。
(3) 確認所有操作、防脫、安全及制動等裝置功能正常。
(4) 確認搭乘設備之本體、連接處及配件等結構安全。
(5) 確認吊索等無變形、損傷及扭結情形。
(6) 直結式搭乘設備安裝後，應確認插銷及各連結元件已定位並固定良好。
2. 作業中確認遵守安全規定
(1) 應確實佩戴、掛置安全帶、安全索等個人安全防護具。
(2) 搭乘設備、搭乘者、積載物等之合計最大荷重，不得超過各該作業半徑對應之額定荷重之50%。
(3) 載人作業時，起重機不得走行；進行升降時，身體不得伸出搭乘設備之箱外。
(4) 應採低速及穩定方式運轉，不得有急速、突然等動作。
(5) 當搭載人員到達工作位置時，該起重機之吊升、起伏、旋轉、走行等裝置，應使用制動裝置確實制動。
(6) 禁止起重機同時吊舉其他物件或兼其他用途。
(7) 搭乘設備於吊升中，起重機禁止旋轉動作。
(8) 搭乘設備不可作為人員、材料或廢棄物等運送、以及相關使用及操作應注意規定。
起重機及搭乘設備應注意事項
1. 確保機體結構本質安全
(1) 移動式起重機以吊物為限，不得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僅在從事貨櫃裝卸、船舶維修、高煙囪施工等尚無其他安全作業替代方法，或臨時性、小規模、短時間、作業性質特殊，且採取防止墜落措施者，才可以起重機載人作業。

(2) 搭乘設備及懸掛裝置(含熔接、鉚接、鉸鏈等部分之施工)，應妥予安全設計，並事前將其構造設計圖、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簽認，其簽認效期最長二年；效期屆滿或構造有變更者，應重新簽認之。

(3) 搭乘設備具有防止其翻轉及脫落之措施。
(4) 搭乘設備下降時，採動力下降之方法。

(5) 起重機動力供給故障或有異常時，應備有可安全放下搭乘設備之措施。

2. 確保作業進行中安全
(1) 起重機載人作業前，應依據作業風險因素，事前擬訂作業方法、作業程序、安全作業標準及作業安全檢核表，使作業勞工遵行。
(2) 應指派適當人員實施作業前檢點、作業中查核及自動檢查等措施，隨時注意作業安全，相關表單紀錄於作業完成前，並應妥存備查。
(3) 起重機載人作業時，應指派指揮人員負責指揮。無法派指揮人員者，得採無線電通訊聯絡等方式替代。
(4) 確保前述勞工注意事項確實執行。

參考資料
[1]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重大職業災害資料庫。
[2]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3] 起重機吊掛搭乘設備搭載或吊升人員作業注意事項，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十二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檢2字第0980151045號令。
























* 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垂直高度二十公尺以下之高處作業，則禁止使用載人作業。但使用道路或鄰接道路作業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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